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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

 

    黄老思想的起源一般有两种说法，一是源于南方楚国说，另一则是北方齐国稷

下说。黄老思想是战国时期一种托言于黄帝，主要发挥守雌与刑名之学等的学说。

自 1973 年马王堆汉墓出土<经法>、<经>（或名十大经、十六经）、<称>与<道原>四

篇黄老帛书之后，引起了学术界对此四篇起源的争议，也坚定了黄老思想起源于南

方楚地之说。司马谈<论六家要旨>中对黄老思想推崇备至，认为其思想是集阴阳、

儒、墨、名、法各家之所长，能“精神专一”、“动合无形”，使万物丰足。而黄

老思想作为道家的一分支，其中论述的“道”是如何与万物产生作用则颇为关键，

至于如何利用道的作用来治国更是君王立国的根本。黄老思想在齐学中更占据主流

地位，至汉初文、景二帝尚以黄老之术治国。 

正因黄老思想有其重要性，所以笔者希望通过撰写此论文来了解战国时期的黄

老思想。首先，笔者在绪论中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与界定研究范围，接着在第二章

中叙述黄老之源流。第三章的部分则阐明道的体用关系及道的运作规律，理解道与

德的关系。明白道的作用以后，第四章就提出“顺道”的概念以陈述如何将道的作

用加以使用。其中“顺道”的概念分为表、里两个部分，即“刑名”与“守雌”。

刑名之学是“顺道”之标准，而其核心即是“守雌”。不了解如何“守雌”的人可

以从遵守刑名之学所指定的标准中学习，进而就能够顺道。 

 

关键词：黄老思想；黄老帛书；顺道；刑名；守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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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谢 

 
 

大学本科三年过去，终于到了毕业的时候了。从小到大，致谢并不是第一次书

写，却总是写得特别随便。但这篇致谢辞若我还随便敷衍了事，就真的愧对大学三

年的教育了。这里写致谢，也不知是向大学本科三年帮助过我的人们致谢，还是仅

仅向对帮助我完成这份论文的人致谢。当然，我更倾向前者。人们记事的用途一般

有二，无非是让自己记得某件事物，或让别人记得。我写这篇“致谢”的目的，并

不是为自己记得，毕竟真正要感谢的人自己一辈子都会记得，又何必记在纸上。若

我写的这份论文还算可以，那就让我感谢的人都分享我的喜悦与荣光吧！如若不然，

那就权当是我愧对各位师长与帮助过我的人们，污了大家的眼睛。 

首先我必须感谢家严与家慈，若不是他们含辛茹苦将少不更事的我带大，供我

大学三年的费用，我也没有机会在这里表达我这丝丝微不足道的感恩。我的成就，

就是家慈与家严的成就，而我若犯了什么伤风败德之事，必定让他们感到担忧与悲

伤，受连累的总归是我家人。他们的付出我想各位为人子女的都能够明白，我也不

再多言。也感谢家兄与家姐，在大学三年的时间没少熬夜，感谢他们多年来的照顾

与关怀，让年少无知的我也能在人生中尝过一次走入象牙塔的滋味。 

接下来我想感谢的是我的论文导师，陈明彪老师，谢谢陈老师悉心教导与指出

我的缺点。末学在做学术研究方面还是个新人，写作时常常词不达意，各段落时有

脱序。感谢陈老师不厌其烦地指出我论文中错误的观点，更圈出我句子不通顺、词

不达意的地方，以让我能够改进。最后，感谢我的同学们、朋友们这多年来的鼓励

与帮助，愿你们在未来的人生中事事顺利，珍重再见！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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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绪论 

黄老思想起源于战国时期，其托言于黄帝，实则推崇老子之学与刑名之法的结

合。老学提倡守柔无为，而刑名之学讲究刑名相符，要能够刑名相符就要知阴阳、

循名责实并以刑德约束。黄老思想是建立在老子讲“道”的基础上，衍伸至“道法”

的叙述。所谓“道法”则是对“道”的应用立出准则，其核心便是顺应天地的运作

规律，即为“顺道”。 

 

第一节 研究动机 

    “道”的概念在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中都曾被提及，无论儒、墨、名、法、道

德、阴阳家等对“道”的概念都有一套定义。司马谈在<论六家要旨>中对道德家的

阐述是“其为术也，因阴阳之大顺，采儒墨之善，撮名法之要，与时迁移，应物变化，

立俗施事，无所不宜，指约而易操，事少而功多。”（泷川资言，2009：5185）这里

的道德家指的并不是老子的学说，而是战国时期盛行的黄老思想。从文中可以见得

司马谈对道德家推崇备至，认为道德家兼采各家所长，容易操守且其用无穷，不似

其它各家皆有其弊端，黄老思想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黄老思想之所以“集大成”，

正是在“道德”二字。黄老如何因此二字获得司马谈如此高的评价，这就成为笔者

试图管窥黄老思想的动机。 

笔者的研究动机其一在于黄老思想是战国时期集大成之作，其二则是因为黄老

思想小可以修身养性，大则可以治国安邦，其用不穷。笔者制定此论文题目的意图，

正是为了理清在黄老思想中道的体用关系与其用途的衍伸，即“顺道”思想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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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定好题目以后，笔者还需推敲此题目是否在未来还能有所发展，是否能在此

题目的基础上作出衍伸的研究。笔者得出的结果是毫无疑问的，研究黄老思想中的

“道”绝对有其发展空间。在探讨黄老思想中道的体用观以后，便能进一步探讨黄

老思想是如何对诸子各家中的思想进行继承与改造。这一切的前提条件，就又要回

到各家是如何谈论“道”的，黄老的“道”无疑就是重点研究对象。笔者读书发现，

前人对“道用”与如何“用道”又鲜有强调其区别，皆以“道法”或“治道”囊括。

于是道体本有的作用与人们如何用道以达成目的又不被区分，是以笔者才突发奇想，

对道用与用法作出分类，用法即所谓顺道。 

 

第二节  前人研究述详 

黄老思想研究自古有之，两汉人对黄老思想的研究从单纯黄老道家发展为黄老

道即道教思想，大体不离托言黄帝以发挥自己的学说。在 1973 年马王堆汉墓出土

帛书本老子甲、乙本及一系列与黄老帛书有关的帛书如<经法>等四篇、<九主>、<

德圣>、<明君>、<五行>等被发掘后，对黄老思想的起源更是引起了一番热烈的讨

论。如唐兰、裘锡圭等人在《文物》期刊中<座谈马王堆汉墓帛书>
1
对<经法>等四

篇命名的问题争议。唐兰先生首先提出<经法>等四篇应被命名为《黄帝四经》，并

陈其观点，支持唐先生观点之人更不在少数，如陈鼓应、王博、余明光等人。 

自唐兰观点以后，持相反意见之人如裘锡圭先生也发表了其论文<马王堆帛书

《老子》乙本卷前古佚书并非《黄帝四经》>2；持中立意见的如胡家聪、陈丽桂先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唐兰（1974），<座谈马王堆汉墓帛书>，《 文物》（第 9 期）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页 45-46。 

2
陈鼓应主编、裘锡圭著（1993），<《老子》乙本卷前古佚书并非《黄帝四经》>，《道家文化研究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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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则称其为“黄老帛书”，李学勤先生则在《简帛佚籍与学术史》3中暂称之为《黄

帝书》，但《列子》中有引《黄帝书》之部分实为《老子》，则古人或将老子言伪托

黄帝称其为《黄帝书》，以《黄帝书》暂称<经法>等四篇实不严谨。 

其中对稷下黄老作出特别研究的专著有胡家聪先生著的《稷下争鸣与黄老新学》

4，概论稷下学术情况的有刘蔚华、苗润田著的《稷下学史》5，张秉楠的《稷下钩

沉》6。除此以外，郭沫若的《十批判书》7中也有对黄老思想的批判，即<稷下黄老

学派的批判>。 

    大体上来看，提及黄老学的著作有不少，但实际对黄老学的脉络、体系、渊源

有着细致叙述的著作不多。其中陈丽桂先生的《战国时期的黄老思想》8与《汉代

道家思想》9对其黄老学的脉络研究可谓十分详尽。此外，还有丁原明先生的《黄

老学论纲》，但笔者苦于无法寻获此书，对其内容无法一窥究竟。至于硕博士论文，

对黄老思想研究可资参考的，笔者认为有台湾国立彰化师范大学廖育菁的<由“道”

而“道法”的融合——谈范蠡思想的转关地位>10，其硕士论文中对老学变迁至黄老

学的关键有着比较可靠的论据，她认为在这变迁中范蠡起着关键的作用。台湾国立

东华大学研究生李庆豪的硕士论文<论战国时期黄老道家对老子道家“天道——治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第三辑）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。 
3
李学勤（1993），《简帛佚籍与学术史》，南昌：江西教育出版社。 

4
胡家聪（1998），《稷下争鸣与黄老新学》，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。 

5
刘蔚华、苗润田（1992），《稷下学史》，北京：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。  

6
张秉楠（1991），《稷下钩沉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。 

7
郭沫若（1996），《十批判书》， 北京：东方出版社。 

8
陈丽桂（1991），《战国时期的黄老思想》，台北：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。  

9
陈丽桂（2013），《汉代道家思想》，台北：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。 

10
廖育菁（2005），<由“道”而“道法”的融合——谈范蠡思想的转关地位>，《人文社会学报》，

2005 年 3 月，第 1 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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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”思想的继承与改造>11中对老学与黄老学作出了对比，从中提出黄老思想对老学

天道的部分加以发挥之处，及以刑名之学发挥“治道”思想之处。 

 

第三节  研究范围与方法 

    战国时期提及“道”的学派有很多，笔者选中黄老学派作为研究的原因主要是

基于黄老学派对于各家既有继承，也有改造，可谓是“集大成”之作。而三皇五帝

的时代不复，大同世界也逐渐变为了小康，“内圣”与“外王”之学分家，老子理

想中的“小国寡民”政策实在难以推行于世。此时正如司马谈所说儒家博而寡要，

墨家过于苛刻，名家细碎繁琐，过于讲究名称却容易失去事物的真实性，法家寡恩

少义，阴阳家多忌讳。黄老道家的外王之学无疑对战国之时的情况十分实用，盖推

崇守雌并奉行刑名之学，便可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最终目的。 

笔者在判定黄老的古籍与其他古籍的不同时，乃从为黄老思想中多言“道法”，

即所谓刑名入手。由于此类古书多不胜数，笔者以黄老帛书为主，辅以《老子》作

为注解，再以《管子》作为补充。笔者制定此范围并非否定如《列子》、《文子》、

《鹖冠子》等书的研究价值，奈何涉及黄老之书籍过于繁杂，范围广袤，实无法一

一引用。 

制定范围以后，笔者先以《稷下学史》、《战国时期的黄老思想》等书叙述黄老

之源流，再以《老子》与黄老帛书叙述道体的本质及其体用关系。最后，以《管

子·势》与黄老帛书作为主要论述，根据阐述如何“顺道”，此也是黄老思想的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1
李庆豪（2012），<论战国时期黄老道家对老子道家“天道——治道”思想的继承与改造>（硕士

论文），国立东华大学，台湾花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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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观念。笔者采用归纳法为道的体用、规律与用法作出归纳，循序渐进将道的本质

衍伸到道的表现与用途的讨论。要了解“道”，首先必须理解道的特质与其作用，

即所谓道体与道用。此外，笔者又将道本有的作用与人们如何利用道的作用加以区

别，将其分为“道用”与“用道之法”，“用道之法”即所谓“道法”，但“道法”

只能表述其刑名的部分，其守柔无为的核心思想并不能被完整表达，所以笔者又将

其归整为“顺道”。“顺道”的部分既有“道法”的刑名之学，又涵括了道法的原

理，即所谓“守雌”。能够做到“顺应天道”则必然事半功倍，获得天道之眷顾，

其实所谓“天道”并非虚无缥缈的事物，而是万物运行的法则罢了。举例而言，钢

铁的硬度比熟铁更适合做成甲胄，这即是一种法则，熟悉了这种法则再加以利用，

就能够对生活乃至国家有所改善。因此，笔者将此论文分为黄老思想的源流概述、

道的体用关系、及黄老思想中的顺道三个主要部分来论述。首先讲述黄老思想之背

景，进而了解黄老思想中“道体”的本质与何谓“道用”以及“顺道”。笔者将

“顺道”分为“刑名”与“守雌”两节，其用意即所谓“循名责实”之说。“道”

的深奥难以理解，能够做到“顺道”的就只有守雌，“刑名”之学就是为如何“守

雌”制定一个标准。制定标准以后，即便不了解道的人也能透过刑名之学达到顺道

之至，做到与圣人一般无二。这便是“顺道”的重要性。 

劳思光在《新编中国哲学史》中提出哲学的四种研究方法，即所谓系统研究法、

发生研究法、解析研究法、基源问题研究法12。笔者在本论文中采取发生研究法作

为第二章中黄老思想源流概述的研究方法，以老学到黄老学的转变来理解其思想的

形成。在第三章道的体用关系中，笔者则采用了解析研究法。笔者将“道”作出解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2

 参考自劳思光（2005），《新编中国哲学史》，桂林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页 4-1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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析，分别其体、用与运作的方式。最后，笔者使用基源问题分析法将第四章黄老思

想中的顺道作出分析，提出顺道思想以守雌作为基源，进而发展出刑名之学的架构。 

 

第四节  研究难题 

研究黄老最大的难题就是界定何者为黄老，何者为老庄、法家之作。法家中有

黄老思想的部分着实不少，甚至乎是二者通用。韩非子的刑德二柄在黄老思想中时

有提及，但黄老思想中却不及法家强调刑德。法家赏罚并重，而黄老则德重于刑；

法家提出的刑名以刑德为主，黄老中刑德只是为达成刑名而使用的手段，更主要的

目的是为了能够辨别阴阳、动静合乎四时变化。 

此外，笔者在如何叙述上也存在很大的困扰，例如黄老帛书并非定名，其书名

不适用书名号，至于篇章名字亦有争议，如<经>又有言<十大经>、<十四经>、<十

六经>等名字，故笔者在叙述时尽量避免使用仍有争议的篇章名字，也无法费时去

考据难以有定论的名字。此外，由于黄老帛书是出土文献，其书中的文字又有不少

缺失，补全既无可能，又须考量使用哪个版本的注解较为合适。裘锡圭的《长沙马

王堆汉墓简帛集成》无疑是非常适用的版本，此书也尽量避免使用仍有争议的书名、

篇名，奈何此书售价过于高昂，忍痛买进亦旷日费时，眼见呈交论文在即，使用此

版本作为底本已不可行矣。故此，本论文以魏启鹏所著《马王堆汉墓帛书《黄帝书》

笺证》作为底本，再以陈鼓应《黄帝四经今注今译》作为对照参考。本论文所使用

的注释本虽非权威之作，但亦有参酌之用，故据之以论述，其价值固也有之，私以

为用之无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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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 黄老思想的源流概述 

本章主要叙述黄老思想之起源，探讨从老学到黄老学的转变，接着进一步探讨

黄老学之源流。从老学到黄老学的变迁，不少学者如陈鼓应、廖育菁等学者都认为

范蠡是关键人物。老学到黄老学的变迁实质上是为了政治上的运用，由“道”而

“道法”的发展。所谓万变不离其宗，黄老在思想上虽偏向于应用，侧重于“德”

多于“道”，但其“守柔无为”，即“守雌节”的核心思想并无改动。以上所述将在

正文中加以叙述与考证。 

 

第一节  从老学到黄老学的变迁 

老子被认为是道家的创始者，也就是说老子道家也就是老学是所有体系的道家

的始祖。至于老子的身份究竟为何此处不论述，老子之身份对于研究黄老并无直接

的影响，因本论文主要论述黄老学故。老子《道德经》中分道经与德经两篇，其主

要论述何者为“道”与道的作用。在《中国老学史》中，作者将《道德经》也就是

《老子》中的思想概括为宇宙论或本体论、政治论、认识论、战争论、人生观、知

行论、修养论等几类，总而言之其要旨不离“守柔无为”四字。（参考自熊铁基、

马良怀、刘韶军，1995:26-27） 

黄老之学是黄帝学说与老子学说的并称，“黄老”并称最早见于西汉时期。黄

老之学多为托言黄帝，旨在发挥老子的学说。司马谈<论六家要旨>中言道德家：

“采儒墨之善，撮名法之要。”（泷川资言，2009：5185）而汉代所指的道德家是黄

老之术而非老子道家。其中与黄老相关的作品有 1973 年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老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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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本卷前古佚书<经法>等四篇（以下简称黄老帛书）、《管子》、《鹖冠子》、《列子》、

《尹文子》等。 

《管子》中<心术>（上下）、<内业>、<白心>四篇普遍被认为是稷下黄老学的

代表作之一，顾颉刚更直指《管子》便是稷下丛书13，而后人又将管仲归类于法家

的代表人物，可见黄老道家与法家的界限实际并不分明。作为道家重要学说的《道

德经》也常被法家所引用，如韩非子即作<解老>、<喻老>二篇，《史记·老子韩非

列传》亦言韩非子其人“喜刑名法术之学，而其归本於黄老。”（泷川资言，2009：

3268）、申不害“本于黄老而主刑名。”（泷川资言，2009：3267）。可见先秦时法家

所习刑名之学是本于黄老的。 

要了解黄老与老子学说的区别，首先要理解的是两者的理想世界观。《老子》

第十九章言：“绝圣弃智
14
，民利百倍；绝仁弃义，民复孝慈；绝巧弃利，盗贼无有。此

三者以為文，不足。故令有所属：见素抱朴，少思寡欲。”（朱谦之，1984：75-76）

老子的理想世界要摒弃圣智、仁义、巧利三者，这样人们才能恢复他们的本性，要

少私寡欲才没有烦恼。《老子》第十八章又说：“大道废，有仁义；智慧出，有大偽；

六亲不和，有孝慈；国家昏乱，有忠臣。”（朱谦之，1984：72-73）说明理想的世界

是在大道未废之时，而仁义、智慧、孝慈、忠臣是在大道废以后才被提倡的。大道

之行不需要刻意提倡“德”，因为大道使人人自备其德，所以《老子》三十八章又

言：“故失道而后德，失德而后仁，失仁而后义，失义而后礼。”（朱谦之，1984：152）

这并非指老子不重德，而是认为至上之德是天道使人自有其德，不需圣人推行德政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3

 详见顾颉刚（1979），<周官制礼的传说与<周官>一书的出现>，《文史》（第六辑），北京：中

华书局，页 16。 
14

 《庄子》言：“故绝圣弃知，大盗乃止。”摘自【清】郭庆藩（1961），《庄子集释》，北京：

中华书局，页 353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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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道废以后，才需要圣人刻意推行仁义、孝慈、礼等，让人们能恢复其德。《庄

子·在宥》中提出在宥天下的概念，即不需治国而国家自定。黄老思想中的理想世

界同于老子，但这样的理想世界在战国时期已不能够达到，所以必须立刑名之学以

正纲纪，使不明于道的人也能够顺应天道，提倡守雌与无为治国。如《庄子·在宥》

言：“故君子不得已而临莅天下，莫若无为。”（【清】郭庆藩，1961，369）君子在

不得已要治理天下时，那就只能以无为治国，黄老思想所要采用的正是这样的方法。

黄老思想提倡守雌节，即老子所谓“守柔无为”，而为“守雌”制定的标准就是刑

名之学。老子之学缺少了刑名之学，没有制定标准则无法适用于治国的法则，所以

老子之学更适用于个人的修养。这是因为国家法则的建立是为了人民能够遵守的名

目，大道废时人民不了解“道”，则只能按照名目来使自己的行为更接近于“道”。

而黄老则在其守柔无为的基础上提出刑名之学作为治国之准则，其目的是将“守柔

无为”，即所谓“守雌”的思想应用于治国之上。 

    简言之，黄老道家的思想是由老子道家思想的衍伸，老子更多是要理清“道”

和“宇宙观”的关系与人的修养，而黄老道家则侧重于“道”的应用与对于“刑名

法度”即政治上的实践。黄老帛书<道原>中“授之以其名，而万物自定。”（魏启鹏，

2004:244）可以看出其中刑名是极为重要的；《老子》三十二章中虽也提及“始制

有名，名亦既有，夫亦将知止。”但仅寥寥数字说明，“知止”才是这一节所要提出的。

《老子》在政治上是较为消极的，而黄老思想却较为积极，如黄老帛书<经法>第一

章<道法>曰：“道生法。法者引得失以绳……”（魏启鹏，2004:1）其中强调“道法”

与老子单纯言“道”有着明显的区别。黄老道家在“刑名”上的发挥甚于老子。 

    值得注意的是，在帛书本《老子》中对于<德经>与<道经>的编排有别于一般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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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知的<道经>在前、<德经>在后，帛书本《老子》将<德经>列在了<道经>之前。高

亨、池曦朝等人认为这样特殊的编排是法家对于《老子》的编排方式，高亨等人谓

其明证便是：“《韩非子·解老》首先解<德经>第一章，解<道经>第一章的文字放在

全篇的后部。”（高亨、池曦朝，1974:2）陈鼓应先生在《黄帝四经今注今译》中提

出这样的编排方式应是黄老道家的传本，有别于<道经>在前、<德经>在后的老子道

家传本。陈鼓应先生所说的《黄帝四经》即《黄老帛书》中<经法>在前，<道原>在

后的排列方式也印证了这种说法的可靠性。由此可见老学注重“道”而黄老则着重

于“德”。（参考自陈鼓应，2007:6） 

    以上说明黄老与老子的差异，至于老子到黄老的转化关键陈鼓应先生认为范蠡

时期是一大分水岭。陈鼓应提出黄老帛书引范蠡言论达十七八条之多，从其思想可

见范蠡为老学发展为黄老学的重要人物，其上承老子而下开黄老之先河。（参考自

陈鼓应，2007:6）廖育菁在陈鼓应提出的“十七八条”的基础上，提出黄老帛书与

《国语·越语》中重叠的部分达“十七八至二十余条”。她的观点同于陈鼓应先生，

她提出范蠡是由“道”而至“道法”转变的重要人物，即开黄老先河之鼻祖。15 

    除黄老帛书以外，《管子·势》中亦有与《国语·越语下》相近之处，其相近

之处短短五百余字竟达七处之多。观<心术>等四篇不见有与范蠡之言相近之处，而

<势>篇中可见“道”与“德”分书的情况16，且承袭范蠡之言更显，与黄老帛书<顺

道>中的思想更是契合，笔者窃以为<势>篇的成书年代应更早于<心术>上下、<白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5

 廖育菁（2005），<由“道”而“道法”的融合——谈范蠡思想的转关地位>，《人文社会学报》

2005 年第 1 期，页 54-55。 
16

 陈鼓应《黄帝四经今注今译》中提出应先有“道”与“德”分书的单词，后才有“道德”等字的复合词，

《管子》<心术>（上下）等四篇亦有见“道德”之复合词，可见<势>篇应早于<心术>等四篇。详细

论述请见本文第三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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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>、<内业>四篇。从<势>篇承袭《国语·越语下》及与<顺道>篇的相似度看来，<

势>篇对于黄老思想研究的重要性不在<心术>等四篇之下，而学者往往略之。<势>

篇对于“先德后刑”、“静作相养”与“顺于天”的说法与黄老帛书一一契合，正是

黄老道家中强调“德”与“顺道”的特征。简言之，<势>篇也许并不是黄老学的源

头，但至少也会与《国语·越语下》一样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。 

 

第二节  黄老的起源说：南楚与北齐 

黄老思想的起源一般有两种说法，即北方齐国说与南方楚国说。《庄子》外杂

篇、《鹖冠子》等书合为南楚黄老的代表作。北方齐国说则最早由郭沫若先生提出，

他在《十批判书·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》中言：“黄老之术，值得我们注意的，事实

上是培植于齐，发育于齐，而昌盛于齐的。”（郭沫若，1996:157）郭沫若认为黄老起

源于稷下学宫，《管子》中的《心术》（上、下），《白心》、《内业》四篇为稷下丛书。

此外，他更直指《心术》、《内业》是宋钘所著，《白心》为尹文子所著。17管仲不可

能是《管子》的作者是毫无疑问的，其原因是管仲大约为公元前700年到公元前600

多年左右的人物，当时老子尚未出生，管仲又怎么可能先提出黄老之术呢？故其必

为后学之作。无论如何，《管子》都是研究稷下黄老思想不可或缺的文献材料。 

李学勤先生为南楚说提倡者的先驱，他在《简帛佚书与学术史》一书中提到：

“帛书《黄帝书》的发现，证明了战国直到汉初一直流行的黄老之学，其根源实出于楚

国。”（李学勤，1993：18-19）李学勤先生所说的《黄帝书》即一九七三年长沙马

王堆汉墓出土帛书老子卷前古佚书四篇的合称，由于书名仍有争议，故暂称之为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7
参考自郭沫若（1996），《十批判书》， 北京：东方出版社，页 159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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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帛书18。黄老帛书言辞之中有多处与《国语·越语》中范蠡的言论相仿，而范蠡

本为楚国人，是以李学勤先生认为黄老之学源于楚国并无不可。至于黄老帛书成书

年代与地域问题将在下节论述，此处从略。 

在进一步讨论究竟哪种说法更为可信之前，我们先了解以上两种起源说的起始

年份。老子为道家学说的始祖，这是毋庸置疑的，而老子的生卒年不可考，我们所

能知道的是孔子曾问礼于老子，其则卒于公元前479年。从时间段来分析，老子大

约也是公元前五世纪春秋时的人。 

黄老思想的形成应比单纯的老学还要迟些。战国时期田齐政权在稷门之下创立

了稷下学宫。《史记·孟子荀卿列传》对稷下学宫是这么描述的：“于是齐王嘉之，

自如淳于髡以下，皆命曰列大夫，为开第康庄之衢，高门大屋，尊宠之。览天下诸侯宾客，

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。”（泷川资言，2009：3602）田齐政权开创了有史以来的第一

个学宫，而这些被招揽到稷下讲学的人统称为“稷下先生”。《史记·孟子荀卿列传》

中提到的稷下先生有淳于髡、慎到、环渊、接子、田骈、驺奭等人。刘蔚华、苗润

田所著的《稷下学史》中提出稷下学从齐桓公为始，齐威王、宣王时期再度兴盛，

直到齐襄王时荀况“三为祭酒”，稷下百家争鸣之风依然不减。
19
稷下道家即黄老道

家源流之一，必然晚于老子，其始源大约为齐威王、宣王时期。田骈、宋钘、尹文

子皆为当时黄老道家的提倡者。 

    案《史记·陈杞世家》中记载老子是楚国苦县人，但苦县本为陈国国土，至孔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8
 《列子》中亦称《老子》为《黄帝书》，李学勤称黄老帛书为《黄帝书》实为不妥。唐兰先生称

其为《黄帝四经》，此亦无铁证，是以暂称之为“黄老帛书”。 
19
 参考自刘蔚华、苗润田（1992），《稷下学史》，北京：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，页 3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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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卒时同年楚国攻陷陈国，至此苦县才被列入陈国，所以老子应本为陈国人。20陈

国既然灭亡，老子所在自然成为“楚地”。陈丽桂在<黄老与老子>一文中认为稷下

道家的起源源于田齐政权的造祖运动，奉黄帝为祖以稳定田氏家族对齐国政权的掌

控。21田氏家族源于陈国，田齐的始祖田完本名陈完，既然老子也本是陈国人，那

田齐政权以黄帝为依托大力发展黄老学说就比较能理解了。以上所说并非陈丽桂先

生一家之言，胡家聪在《稷下争鸣与黄老新学》一书中之描述更为详尽。22 

理解了两派的起源之后，接下来要处理两派孰前孰后的问题。首先对比《庄子》

与稷下道家的作品，大约都是公元前三百多年以后接近战国晚期的作品，此中难以

分出先后。湖南长沙马王堆一系列帛书的出土对认识黄老学说有很大的帮助，唐兰

先生在<座谈马王堆汉墓帛书>23提出《黄帝四经》，即黄老帛书成书年代大约为公元

前四世纪战国中期，如果年份属实而黄老帛书又确为楚人所作，那无疑南楚说先于

北齐说，但唐兰先生也并无给出确凿的论据证明此年份属实。由此可见，黄老帛书

的成书年份对于研究黄老究竟起源于南楚或北齐之说有其关键性。 

 

第三节  黄老帛书的成书年代与地域考 

一九七三年底，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了一批帛书，其中就有帛书本的老

子甲、乙两卷与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<经法>、<十大经>、<称>、<道原>四篇。唐兰

先生认为这批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就是已经亡佚的《黄帝四经》，部分学者如裘锡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0
《史记·陈杞世家》：“二十四年，楚惠王复国，以兵北伐，杀陈湣公，遂灭陈而有之。是岁，孔

子卒。”摘自泷川资言（2009），《史记会注考证》，北京：新世纪出版社，页 2288。 
21
 陈丽桂（2013），《汉代道家思想》，台北：五南当代学术丛刊，页 365。 

22
 胡家聪（1998），《稷下争鸣与黄老新学》，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页 205。 

23
唐兰（1974），<座谈马王堆汉墓帛书>，《 文物》（第九期）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页 4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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圭先生对此持相反意见，是以本文暂称之为黄老帛书。 

陈鼓应在《黄帝四经今注今译》里提出了四个论据证明黄老帛书为已发现的最

早的一批黄老著作，第一条是《十大经·五正》曾说“今天下大争”，所以断定当

时应为战国。24笔者虽认同黄老帛书应为战国时期所作，但陈鼓应先生此言窃以为

不妥，在<五正>中此句乃阉冉与黄帝对答之语，“大争”所指自然是炎黄时期的事

了。此虽是古人托言黄帝与阉冉，但春秋时期东周式微亦有大争。反观陈鼓应先生

提出的第二点倒是极为有力，他透过字词分析来推断出黄老帛书的成书年份大约是

与《孟子》、《庄子》内篇同时或更早。其明证便是从单词到复合词的演变必然是先

由“道”、“德”、“精”、“神”、“性”、“命”等词汇发展为“道德”、“精神”、“性命”

等词汇。黄老帛书中并不存在以上几个复合词，同样的《庄子》内篇、《老子》、

《墨子》等亦没有出现这样的词汇。按照这样的思路，笔者得以查出《庄子》内篇

没有出现以上的复合词，而外、杂篇则有“道德”等复合词，《管子》中数篇亦能

见之，可见《庄子》、《管子》非一时一人之作。此外，《鹖冠子》亦有“道德”等

复合词，《列子》却没有。如此看来黄老帛书、《庄子》内篇、《列子》的成书年代

应早于《庄子》外杂篇、《鹖冠子》与《管子》等篇。（参考自陈鼓应，2007:38） 

    陈鼓应先生提出的第三个论据是《庄子》成书年代大约在战国中期，而《庄子》

与黄老帛书中有不少言语相近，而《庄子》对这些字词的解释明显更为详尽，由此

可以推断《庄子》可能一定程度上发展了黄老帛书中的部分思想，则黄老帛书应早

于《庄子》成书。第四个论据实际上与之前的论据相类，只是将《庄子》换成了

《管子》，言《管子》中<心术>上下、<白心>、<内业>四篇与黄老帛书全文极其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4

 陈鼓应（2007），《黄帝四经今注今译》，北京：商务印书局，页 37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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似，并且对于课题的探讨比之黄老帛书更为透彻，则《管子》成书应晚于黄老帛书。

（参考自陈鼓应，2007：38-40） 

    除以上四点之外，余明光先生在<《黄帝四经》书名及成书年代考>一文中提及

在《鹖冠子》当中有庞子问鹖冠子、卓襄王问庞煖、武灵王问庞焕等几篇文章，据

《史记》中的年表等考据庞煖为赵将时是公元前242至前236年，鹖冠子是他们的长

辈则理应活动于公元前四世纪末至公元前三世纪中期。黄老帛书早于《鹖冠子》，

则理应成书于公元前三世纪早中期了。（参考自陈鼓应主编，余明光著，1992:197） 

理清了黄老帛书的大致年份后，辄进一步了解黄老帛书的成书地域。前文已有

提及黄老帛书乃楚人所写，这里给予论述。首先是黄老帛书与《国语·越语》中范

蠡的言论近似，这点已在前文第一节中论述。黄老帛书成书早于稷下道家的成型，

其言论则只能参考更早的范蠡之言，而范蠡是楚国人，其产生地域也应在楚国才是。

其二，黄老帛书中使用了不少楚地方言与谚语。王博在<论《黄帝四经》产生的地

域>一文中提及<三禁>云：“刚强而虎质者丘”中“丘”的用法乃为西楚淮南人之方

言。王博进一步提出，黄老帛书《称》中“两虎相争，奴犬制其余。”为楚地谚语，

《史记·春申君列传》与《战国策·楚策》亦有所载。此外，黄老帛书与《淮南子》

押韵情况一致，两者应同为楚地之作。（参考自陈鼓应主编，王博著，1993：223-

240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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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 道的体用关系 

本章探讨道体的本质，透过道体的本质了解其运作的方式，最后理解道的作用。

道即是天地运行的规律。如果将道比作刀，刀的本质是锋利，作用是切割物品，那

掌握其运作规律则能够使用“刀法”，则顺道就是掌握“道法”，顺应天道的运行

规律，掌握其变化，并对其加以利用，这就是“顺道”。先理解其本质与作用，下

一章叙述“顺道”即道的“用法”便更容易理解，所以这一章的书写是为了理解何

谓“顺道”与如何为之而作的铺叙。笔者将形而上的道比作形而下的刀，并不是指

道的本质就如同刀一般，只是让读者更容易理解道体、道用、道法和顺道，这是必

须要解释清楚的。 

讨论道体的本质与作用之前，必先了解“道”的定义。古人将形而上的事物称

之为道，而形而下的事物称为器25，在刘笑敢<老子之道：关于世界之统一性的解释>

中将各学者对道的阐释分为四种，其中也有将道归于形而下的现象。这四种说法分

别为一、本体和原理类，二、综合性解说，三、境界形态说，四、贯通性定义。原

理类解说就如笔者所认为的道为天地之规律，是较为普遍的认知。而综合性解说则

从发生学与现象学的角度来分析道，道体显现道用，这是在“无界”之中；道用显

现道体，这是存在于“有界”之中。这种说法认为道贯穿形而上与形而下，并不只

是规律，也涵括了规律所造成的现象，例如道可以具现在圣人的身上。笔者并不完

全认同这种说法，无论从规律中用处或从运用中发现规律，其道体也应是形而上的，

毕竟规律不等同于方法，从运用中发现的方法才是形而下的。正如笔者将顺道分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5
《易经·系辞》：“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。”摘自阮元(1982)，<周易正义>，《十

三经注疏》，台北：大化书局，页 83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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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守雌”与“刑名”，守雌是本质性的顺道，是形而上的；刑名的建构是形而下的，

但其目的在于使人从运用中发现规律，而不是方法。圣人懂得运用道的作用，是顺

应天道的结果，而非“道”体现在人身上。而第三种的境界形态说较为容易理解，

类似于行为规范与个人修养。笔者将这种理论诠释为“人生的高度”，但这种说法

所强调的道便忽略了道用与道法，抹去了道的主体性，并且形成本该掌控万物的道

却被人所掌控的悖论。最后一种贯通性说法则认为道是建立在价值世界上的。价值

观作为不实有的观念是形而上的，而物体被赋予价值时，被定义的固有价值则是形

而上的。但刘笑敢认为这样的解释并没有解释道的中心价值为何。（参考自刘笑敢，

1999:85-90） 

 

第一节  道体的本质 

    司马谈<论六家要旨>里所言道家“其术以虚无为本”（泷川资言，2009：

5188-5189），“本”即是道体，《庄子·知北游》中提到的“本根”同于此26。本节

中所要论及“道”的特征反映了“道体”的特质，司马谈认为“道体”的本质是虚

无的。《老子》第四章曰：“道冲用之或不盈。”（朱谦之，1984:18），“冲”之古

字为“盅”，《说文》：“盅，器虚也；老子曰：‘道盅而用之’”（【汉】许慎，

2006：212-213）《老子》形容道“渊兮”、“湛兮”，即道体的渊深如同万物之宗。

<道原>言：“一者其号也，虚其舍也，无为其素也，和其用也。”又言“是故上道高而

不可察，深而不可则（测）也。”（魏启鹏，2004:241）从这里能够看出无论《老子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6
 《庄子》中的本根即是道体，此说法取自陈鼓应先生的概念。详见陈鼓应（2005），<老子的有

无、动静及体用观>，《华中师范大学学报（人文社会科学版）》，2005 年 11 月第 44 卷，第 6 期，

页 153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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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是<道原>对“道”的本质的看法都是如出一辙，即皆以虚无为本，且道是渊深的。

<道原>又言：“显明弗能为名，广大弗能为刑（形）。”（魏启鹏，2004:241）道是

显明且无法命名的，既广大又没有形象。道也是“独立不偶”的，所以其号为

“一”。《老子》第二十五章言道“寂兮廖兮，独立不改。”（朱谦之，1984:008），

就同于《道原》之“独立不偶”。 

    此外，<道原>中对“道体”的描述十分详尽，“道体”的特质“坚强而不撌，柔

弱而不可化。”（魏启鹏，2004:241）道体柔弱却不能被改变或摧折，所以又说它

刚强。而“道”是显明的，但又太过于高深，常人不能理解它或察觉它的存在，所

以又说它隐而不显，实际上道是存在并充斥于世间的。<道原>又言其“盈四海之内，

又包其外。”（魏启鹏，2004:238），可见道体之广大无边及其无所不在的特性。

道体既极其微小，又能充斥整个世间，能成就万物且不被摧折，这可以从“小以成

小，大以成大。”（魏启鹏，2004:238）句中得知。道体“一度不变”的特性在<道

原>中阐述得十分详尽，其“在阴不腐，在阳不焦。”（魏启鹏，2004:238）并“皆

取生，道弗为益少；皆反焉，道弗为益多。”（魏启鹏，2004:241），在质量上不因外

物环境干扰而改变，数量上也不会因为预取或反哺而增减。这是因为道乃天地运行

之规律，无论在苦寒或酷暑之地都不影响道的运作，万物取法于道以自得，归根于

道以循环不息，所以道作为天地运行之规律也不能够增减。从《老子》与《道原》

中我们可以总结出“道体”有如下特质，一、以虚无为本，二、广大而渊深，三、

独立与唯一，四、无法摧折或改变。 

天下万物皆从道而生，《老子》第四十二章曰：“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

生万物。”（朱谦之，1984:174）便是此理。万物未有之时，先有“道”的存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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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物赖以生存。《管子·内业》说它“凡道，无根无茎，无叶无荣。万物以生，万物以

成。”（黎翔凤，2004：937），道的存在并不需要“根茎”的支持，它能够独立存

在，而万物因其而有。它“独立不偶”的特性使它不能被比较，再细小的事物也不

能比道精微，再广大也不能超越它。从以上看来，道体是具有双重特性的，既显又

隐、钜细如一。 

 

第二节  道的运作规律 

    理解道体的双重特性后，接着进一步论述道的运行方式。《老子》第四十章言

“反者道之动”（朱谦之，1984:165） ，“道”的运作方式是往返的，盛极而衰，

衰极而盛。同样的，道的运行也是由动到静往返、循环的。所以道的运作是动静相

养、动中有静的。胡家聪在<帛书《道原》和《老子》论道的比较>中提出马王堆黄

老帛书中的“道体”是静止不动的，与《老子》中“道”的动态运作不符，我以为

不然。胡家聪说： 

     然而，《道原》作者把原始道体说成是“恒一而止”，“精静不熙”，而不是“周行

而不殆”；对于“大曰逝，逝曰远，远曰反”也未作解释，我以为并不符合老子“道”的

本意，这是“走了神”。（陈鼓应主编、胡家聪著，1993年：262） 

    胡先生所说虽有考据，但却未留意黄老帛书《经法·道法》对“道法”的阐述：

“故唯执道者能上明于天之反。”（魏启鹏，2004:10）。正如《老子》所言，道的运

作是往返的，“明于天之反”便是明于天道终而复始的运行规律。对于“反”的解

释并不仅此一例，<经法·四度>曰：“极而反，盛而衰，天地之道也，人之理也。”

（魏启鹏，2004:47），又，<经法·论约>云：“一立一废，一生一杀，四时代正，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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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复始。”（魏启鹏，2004:78）此三处可见黄老帛书对于“道”的运行与《老子》

的认知相一致。至于<道原>中“恒一而止”意即为“恒一而已”，其“而止”二字

同于<十大经·成法>中“一言而止”（魏启鹏，2004:157）中“而止”的意思，即

是“而已”。“恒一”是道的特质，而道的运行是往返的，两者并无出入，而无论

是盛是衰、是成是败都不影响“道”恒一的特质。“精静不熙”四字更不待言，此

“静”指的是清净而非静止。故帛书老子在阐述“道”的运行时并不如胡家聪所言

为“走神”。 

    李庆豪在其<论战国时期黄老道家对老子道家“天道——治道”思想的继承与

改造>中对道之“反”作出两种分类，一为“对反”，二为“回返”27。<经法·四

度>言：“极而反，盛而衰，天地之道也，人之理也。”（魏启鹏，2004:47）道两极

化地变动，这便是“对反”。<经法·论约>言：“一立一废，一生一杀，四时代正，

终而复始。”（魏启鹏，2004:78）当道是循环往复时，则为“回返”。“对反”的

运作模式是交替的对转，而“回返”的模式是圆周式的运动，是“覆命曰常”的还

本归初。 

    前文已论证“道”之动，接下来论述“道”的“动静相养”。如果说道是只有

动而没有静的，那“道”就不能往返，而从动到静，不断循环，就是动中有静的表

现。《老子》第十六章言：“归根曰静，静曰覆命，覆命曰常。”（朱谦之，

1984:66），万物最终都会回归到本根，即是从动回到静，然后重新孕育出生命，如

此循环不息。“道体”的运作由动而静，循环不息，在动时滋生万物，在静时使万

物得以休养生息，所以说“动静相养”。《老子》第十五章说：“孰能浊以静之徐清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7
 李庆豪（2012），<论战国时期黄老道家对老子道家“天道-治道”思想的继承与改造>（硕士论

文），国立东华大学中国语文学系，页 80-88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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孰能安以动之徐生。”（朱谦之，1984:61）从中看出《老子》所要提出的世人行道

并不能只是安于动或安于静而已，必须要动静结合才能生生不息。黄老帛书的观点

同于《老子》，<十大经·果童>中提出：“夫天有恒干，地有恒常”（魏启鹏，

2004:124）即“天动地静”的理论，继而提出“动静相养，德虐以成”（魏启鹏，

2004:124）说明动静、生杀是相辅相成的。<姓争>中更强调“动静得时”的重要性，

动与静缺一不可。而<姓争>中提出天道与人的主客关系，认为“静作得时，天地与

之”、“静作失时，天地夺之”（魏启鹏，2004:144），阐明若能够动静得时，人就

能反客为主，反之则失去天道的助力。 

 

第三节  道的作用与德的关系 

    前文已经说明“道体”的本质，这一节论述“道”的作用。《管子·心术上》

中明确的讲述了“道”与“德”的关系，其曰：“虚无无形谓之道。化育万物谓之

德。”（黎翔凤，2004：759）。在上一节中已多次论述万物因道而得以滋生，而从

此句中便能得知“德”便是道的作用之体现。《老子》第五十一章言：“道生之，

德畜之。”（朱谦之，1984:204）道的作用是创生万物，而德的作用是畜养万物，

德即是道之体现的进一步发展。道的作用是往返的，在道滋生万物之后，能够支持

道体继续运行下去的便是德，道与德的作用是无间断的，所以说《管子·心术》

“以无为之谓道，舍之之谓德，故道之与德无间。”（黎翔凤，2004：771）道作为万

物的起始点，而“德”即后天的滋养，道常无为而德有为。从这里我们可以进一步

说明道的体用观是以无为体、以有为用，道在用时便称为“德”。 

    《老子》言：“反者道之动，弱者道之用。”（朱谦之，1984:165）道用柔弱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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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面来对待事物，这种柔弱并不是弱小的意思，而是像水一样虽柔弱而不可摧折，

却能把最坚硬的东西洞穿。28《老子》第八章说：“水善利万物而不争，居众人之所

恶，故几于道。”（朱谦之，1984:31）水的作用是十分接近道的，换言之道与水的

作用是相近的，道利益万物而不争，能居恶地，这就是柔弱的体现。 

    我们进一步地思考道的作用，道是如何利万物的呢？老子第七十七章言：“天

之道，损有余而补不足。”（朱谦之，1984:299）道的作用是把多余的东西除掉，

又补上不足的地方。道即中道，多余的东西即是不必要的，需要去掉。能够将自己

多余的东西奉献给有需要的人，这便是有道之人，即是圣人。老子第八十一章言

“天之道利而不害”（朱谦之，1984:312），所以道擅长“损有余”，对万物是有利而

无害的。《管子·牧民》中言：“惟有道者，能备患于未形也。”（黎翔凤，2004：17）

道能够在灾祸发生之前有所防备，正是因为天道的皆能损益的这种特性。《周

易·系辞上》言：“一阴一阳之谓道。”（【清】阮元,1982：78）任何一样事物多

阴少阳或多阳少阴都是不符合道的，皆能导致祸患。所以道的“损有余而补不足”

便能将祸患扼杀于未形之时。简言之，道的作用是平衡万物进而使万物得利。 

    《老子》四十五章言：“大成若缺，其用不弊。大盈若冲，其用不穷。”（朱谦

之，1984:181-182）真正大成的事物是有所缺的，其用则不会衰败；以虚无为体，

则其用途不被局限。正好比大成的道是形而上的，无法被人们定义，而人们可以在

不同的情况下赋予它不同的定义，形而下的事物当人们为其制定了固有价值、准则

后则会出现弊端。“大盈若冲”就好比《论语·为政》中说的：“子曰：‘君子不

器’。”（阮元，1982:2462）以虚无为本则其用无穷。《老子》第十一章言：“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8
 《老子》第七十八章：“天下莫柔弱于水，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，以其无以易之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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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辐，共一毂，当其无，有车之用。埏埴以为器，当其无，有器之用。凿户牖以为室，当

其无，有室之用。故有之以为利，无之以为用。”（朱谦之，1984:43-44）此足以为

例。车轮的毂是虚无的，但用它来造轮子时，作用就能够显现出来，陶土与窗户皆

如此。万事万物不离于道，道就如轮子的毂一样，其用不显，却能成就车轮的作用。

《庄子·逍遥游》记载了惠子问庄子关于樗树作用的故事，惠子认为树大而无用，

是因为他将树的作用过于局限了，因他认为樗树树干过于臃肿、树枝过于弯曲，并

不能作为良材。庄子却说大树可以乘凉，并非无用之物。29故以无为本，其用则不

穷，道亦如是。 

    从上文理解了道的作用，接下来再分析“德”。《管子·心术上》曰：“故德

者，得也；得也者，谓得其所以然也。”（黎翔凤，2004：770），“德”就是“得”，

这个得是指得到其本来应该得到的，所以有德的君王使人民得到他们应有的福利；

就道而言，它既能滋生万物又能使万物归根于静，将多余、繁赘的事物去掉与补足

匮乏的事物，进而还原事物本来的面貌，让其能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行，所以道的作

用便是“德”。然而道虽利于万物，但道是无形的，人们很难捉摸到“道”的

“德”，<心术上>就说：“道也者，动不见其形，施不见其德，万物皆以得，然莫知其

极。”（黎翔凤，2004：775）。“道体”是没有形象的，“道”的运行也不能见到，

化育万物时人们亦不见其德，所以黄老思想在老学的根基上进一步提出刑名的重要

性，阐述如何成为得道之人、有德之士，能成为这样的圣人便唯有“顺道”。“顺道”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9
 《庄子·逍遥游》：“惠子谓庄子曰：‘吾有大树，人谓之樗。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，其小枝

卷曲而不中规矩，立之涂，匠者不顾。……今子有大树，患其无用，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，广莫

之野，彷徨乎无为其侧，逍遥乎寝卧其下？不夭斤斧，物无害者，无所可用，安所困苦哉！’”摘

自【清】郭庆藩（1961），《庄子集释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页 39-40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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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是如何去顺应天道，利用道的作用来使万物恢复到其正常的运作轨迹上。所以德

分为两种，一曰天道作用的“德”，即所为“上德”，二曰圣人作用之德，即为“下

德”30。天道之德是上德，不需要人为去行德，万物也能够按照天道的运作而得到

其应有的利益。而圣人之德是为下德，下德因天道的运作受到人为的干扰，则需要

圣人替天行德以泽被万物。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0
《老子》第三十八章：“上德不德，是以有德；下德不失德，是以無德。上德無为而无以为；下

德无为而有以为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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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、黄老思想中的顺道 

司马谈<论六家要旨>言道家乃“其术以虚无为本，以因循为用。”（泷川资言，

2009：5188-5189）“以因循为用”即是循名责实的意思。这里的作用不同于上一

节言道体的作用，而是有道之人如何按照道的本质发挥他的作用，即“用法”。如

果说“道”的作用便是使万物有“德”，那“顺道”便是使万物有德的方法。圣人

因顺应天道而能够居于主动，失德的君主则将走向灭亡。黄老帛书第一章<经

法·道法>讲述了黄老思想的特点，此即道与法合一，其中法即为刑名之学。陈丽

桂在<黄老与老子>中说到：“黄老帛书‘因道全法’，主要是推阐‘刑名’；其所谓

‘道’、‘法’，往往指‘刑名’。刑名的产生和‘法’一样，都是源于自然，由‘道’

而生。”（陈丽桂，2003：382）正如老子所言，“道常无名”，但为了让人们能够

了解到难以捉摸的“道”，则必须有刑名之法，所以“始制有名”。 

此外，在《管子·势》与黄老帛书<顺道>中我们还可以看出顺道必须“守雌”，

能够守雌则不论动静、赢缩、攻守皆能得利。守雌节是积德，而执雄节是逆德，守

雌往往有失，但最终能够获得大利、大福；执雄节则往往有得，最终下场却不堪。

《管子·形势》曰：“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，天下不可得而王也。得天之道。其事若自

然。失天之道，虽立不安。其道既得，莫知其為之。其功既成，莫知其释之。藏之无刑，

天之道也。”（黎翔凤，2004：42）顺应天道就能王天下，并且事事顺遂；失天之道

则事事不能成，虽立而不能安。只有做到功成身退才是合乎天道的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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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节  刑名 

    “刑名”即“形名”，刑名的思想并不是“道体”的原始，而要做到“顺道”

就必须能够“守雌”。“刑名”思想的建立是为了符合政治概念，在“大道既隐”

之时则必须将《老子》学说转向“外王”以治世。林俊宏<《黄帝四经》的政治思

想>中提及：“事实上刑名的主张原只是为了从一个实学的角度发论，配合政治社会结构

的剧烈改变，才倾斜到政治角色间的互动与政治控制的范畴，当然我们不得不承认纯粹哲

学上（特别是认识论上）的关怀事实上逐渐在消褪。”（林俊宏，2000:37）换言之，

刑名之学仅仅是一种手段，让人们能够顺承“隐去”后难以理解的大道，并为万事

万物设定标准，以让不了解“道”的人也能够按照标准达到顺道的作用。刑名之学

要达到的目标是要能够辨阴阳、顺四时。<十大经>中已说明了刑名之学的作用，所

谓：“欲知得失，请必审名察刑。刑恒自定，是我俞静。事恒自也，是我无为。静翳不动，

来自至，去自往。”（魏启鹏，2004:186）能够了解得失进而做到守静、自施，然

后做到“来自至、去自往”的无往不利，这就是循名责实的重要性。刑名之学讲究

的是按照万事万物的特质赋予他们适当的名字，辨明阴阳的作用，让他们在适当的

时候守在适当的职称上，所以“刑德”二柄就成为了君主使臣民守在适当的岗位上

的手段。 

韩非子在<二柄>里记载了一个故事，说韩昭侯因事处罚下属之事，从中我们大

致可以了解刑名的概念。《韩非子·二柄》记载道：“韩昭侯醉而寝，典冠者见君之

寒也，故加衣于君之上。觉寝而说，问左右曰：“谁加衣者？”左右对曰：“典冠。”君

因兼罪典衣与典冠。其罪典衣，以为失其事也；其罪典冠，以为越其职也。非不恶寒也，

以为侵官之害甚于寒。”（陈奇猷，1958:112）此故事讲述了韩昭侯喝醉酒卧倒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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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负责典冠的侍从怕他寒冷便为他加衣。韩昭侯醒后责罚了典冠与典衣，典冠的罪

行是逾越其职，而典衣则因为失职被罚。韩昭侯讲求刑名相称，因此责罚了本来有

功的典冠，因其名不符实。然这样一味讲求刑名相符却忽略了刑德相养的行为是不

可取的。《管子·势》言：“故不犯天时，不乱民功
31
，秉时养人，先德后刑

32
，顺于天，

微度人。”（黎翔凤，2004：888-889）真正的形名之学应该做到不犯天时、不乱

民功、秉时养人与先德后刑，韩昭侯仅处罚了典冠，却没有表彰其功，这并不是形

名学所要提倡的，典冠的忠诚大可让其升职为司宫，先施德，后施刑，而其不符典

冠之职故可罢免之。如此便可秉时养人，既能彰显君王的恩威并重，被罢免的典冠

又能做到刑名相符，不失为一种方法。 

黄老思想以二柄来实践刑名，<经法·四度>中又提出文、武并立的概念，所谓：

“动静参于天地谓之文，诛禁时当谓之武。”（魏启鹏，2004:43）在上一章中提出道

体的动静相养，此处则是提倡人们的作息应参于天地，道动则人动，道静则人静，

诛罚与禁忌则应合时。有文则能够明于天道，有武则能立威，文武并立则能够治国

安邦。《管子·四时》篇对如何按照四时而动静、“诛禁时当”作出了更进一步的叙

述，其曰：“刑德者，四时之合也。刑德合于时，则生福；诡则生祸。”（黎翔凤，

2004：838）其中的概念便是使刑德按四时进行，如春季“其德喜嬴”，则应行德

政大赦天下；夏季“其德施舍修乐”，则应行赏贤德之人；秋季“其德忧哀静正严

顺”，其时应当养民、收成百谷；冬季“其德淳越温怒周密”则应行使刑罚，不赦

免有罪之人。从以上看来<管子·四时>篇所言盖合乎<经法·论约>中：“三时成功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1
 《国语·越语下》作“不乱民功，不逆天时。”摘自徐元诰（2002），《国语集解》，北京：中

华书局，页 578。 
32
 <观>：“先德后刑以养生。” 摘自魏启鹏（2004），《马王堆汉墓帛书《黄帝书》笺证》，北京：

中华书局，页 10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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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时刑杀，天地之道也。”（魏启鹏，2004:78）的论述，春、夏、秋三时应当奖赏

有功之人，赦免罪恶，冬季则主刑杀，应惩奸除恶，对犯罪之人一律不予赦免。 

    论述完“动静相参”与“诛禁时当”之后，则可以刑名之学治国。此外，<经

法·四度>言：“声华实寡
33
者，用也。顺者，动也。正者，事之根也。”（魏启鹏，

2004:45）此句中提出形名必须相称，若名过其实则为庸，顺天道即是动，中人理

便是静。能够做到“执道循理”便是刑名之学的初衷。刑名之学要求辨明万事万物

的阴阳属性，辨明阴阳才能使刑名相称，从而知道其对应的位置。黄老帛书<称>中

对部分人事物的关系列明其阴阳之属：“凡论必以阴阳□34大义。天阳地阴，春阳秋阴，

夏阳冬阴，昼阳夜阴，大国阳，小国阴。重国阳，轻国阴……长阳少阴。”（魏启鹏，

2004:194）得知其阴阳之属之后，则必须懂得“守雌”，即《老子》所谓“守柔”。

在下一节中将论述守雌在“顺道”中的重要性，盖能够守雌则能够在危机时也能进

退有据。 

 

第二节、守雌 

提倡刑名之学仅仅是为了符合政治的理念，循名责实的刑名之学往往不需要理

解道的本质便能够做到“顺道”，而理解道的本质之后，则能够“得意忘象”、“得

意忘形”。而了解“守雌”便是能够忘形的顺道。当然，这并不是诠释为懂得守雌

的人就一定不了解刑名之学，而是人民若能够了解道的本质，能够自主地守雌则不

需要君主另立刑名之法作为准则。黄老帛书<顺道>篇言：“黄帝问力黑曰：大庭氏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3
 “实寡“二字原缺，以<亡论>：“声华实寡，危国亡土。”作补。 

34
 帛书本此字原缺，应作“明”或“之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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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有天下也，不辨阴阳，不数日月，不志四时，而天开以时，地成以财。其为之若何?”

（魏启鹏，2004：179）黄帝问力黑为何大庭氏能够得天下，但他不明分阴阳，不

定历法，不分四时节序，然天道的运转却一样规律，大地一样为他提供物资。力黑

回答：“大庭氏之有天下也，安徐正静，柔节先定，良温共恭俭，卑约主柔，常后而不

先。”（魏启鹏，2004:179）这是因为大庭氏能够守柔、安于正静、常后不先、谦恭

温和。这四者即是“守雌”，懂得守雌就能够事半功倍。 

真正做到守雌并不是一味地静而不动、后而不先，而是伺机而动，静待时机的

到来。<雌雄节>中言“宪傲骄倨，是谓雄节。□□35恭俭，是谓雌节。”（魏启鹏，

2004:147）。雌节与雄节的区别，大体在于倨傲与恭俭，例如自满是雄节，谦虚是

雌节、好战是雄节、喜和平是雌节，喜欢先是雄节、喜欢后是雌节。了解雌雄节之

分后，就要能够常持雌节但也有例外的时候，<前道>则曰：“正道不殆，可后可始。”

（魏启鹏，2004:170）正确的顺道则可以先亦可以后，但这是长期积累下才能达到

的，<雌雄节>言：“先而不凶者，是恒备雌节存也，后而不吉者，是恒备雄节存也。”

（魏启鹏，2004:149）长期守雌，雌节已备则偶尔持雄也不会有灾祸，守雌节便是

积德，持雄节便是散德。所以常守雌节的人可以无往不利，就算偶尔执执雄节也不

因此遭到祸殃。反之，常备雄节的人就算偶尔恭俭行事也将会失败，则是因为积德

不足的缘故。<前道>又曰：“道有原而无端，用者实，弗用者观。”（魏启鹏，

2004:170）在不需要动作的时候选择观望，不轻举妄动，这是为了胜利而作储备。

“观”是治国的六柄36之一，观的目的是原始察终，审名察刑。懂得观望以等待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5
 此字原缺，可补作“谦让”或“谦谦”。 

36
 <论>曰：六枋（柄）：“一曰观，二曰论，三曰僮（动），四曰转，五曰变，六曰化。”摘自自魏启

鹏（2004），《马王堆汉墓帛书《黄帝书》笺证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页 6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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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，就是能够守雌的人。 

在战争上，守雌的重要性更是显著。黄老帛书<顺道>曰：“见地夺力，天逆其

时，因而饬之。事还克之。若此者，战胜不报，取地不反，战胜于外，福生于内。用力甚

少，名声章明。顺之至也。”37（魏启鹏，2004:180）爱好征伐天下，觊觎别国土地

及掠夺民力的行为是违背天道的，这样的行为便会败德。征讨这样的国家则能够轻

而易举地战胜对手，取地不反，而且还能够积福德。爱好征伐天下即为雄节，反之

则是雌节。“雌节恒备”的国家去征讨“恒备雄节”的国家是名正言顺且容易成功

的。《管子·势》则言：“其所处者，柔安静乐，行德而不争，以待天下之濆作也。故贤

者安徐正静，柔节先定，行于不敢，而立于不能，守弱节而坚处之。”（黎翔凤，2004：

888）懂得如何守雌，“安徐正静”而不争，就够立于不败之地。在战争中要能够胜

利，除了要守静之外，还要动静相养，要用兵前必须懂得蛰伏，伺机而动、伸张有

度。《管子·势》言：“夫静与作，时以为主人，时以为客，贵得度。知静之修，居而

自利；知作之从，每动有功。故曰，无为者帝，其此之谓矣。”（黎翔凤，2004：882-

883）动与静两者之间的关系有时互为主客，静时是为了积累与休养，这样动时则

能够每每有得。《国语·越语下》言：“天时不作，弗为人客。”（徐元诰，2002：

575）在天道不利于攻伐时，则应休养生息，不去侵占别国的土地。顺应天道，因

时制宜，动静合乎天地的运行，这样就能够做到无为而治，以无为治国就能成就帝

业。 

守雌的真谛在于刚柔并济，掌握动与静的交替时机。能够守雌节就能够达到无

为的标准，但守雌并非一味地柔弱而不刚强。黄老帛书<三禁>言：“人道刚柔，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7
 《国语·越语下》作：“数故战胜而不报，取地而不反，兵胜于外，福生于内，用力甚少而名声

章明。” 摘自徐元诰（2002），《国语集解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页 579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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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足以，柔不足恃。”（魏启鹏，2004:163）道的运行规律是“反”的，所以或刚

或柔都不足以久恃，应顺承天道的规律而变动，这才是真正的守雌。倘若能够了解

守雌的真义，则可以真正地做到顺道，君王以此治国则百利而无一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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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 结论 

总结黄老思想中的道，其道的意思大致可以理解为天地运行的规律。符合天地

运行的规律，便是顺道。然老子亦言不知“道”之名，强字之曰道38，是以规律二

字尚不能完全诠释道的意思。黄老帛书为“道”的名号、作用和处所加以解释，言

“道”的名号是“一”，“道”处于虚无之中，无为是其要素，和合是其作用39。简

言之就是道的以虚无为本，因虚无而柔弱，以无为而能和合万物。所谓顺道，就是

能够顺承天地运行的规律。圣人顺道即能够守柔无为；未成就圣人者至少能够按照

刑名的标准去顺承天地运行的规律。黄老帛书中用“守雌”代替“守柔”二字，其

所能够诠释的意思更加全面，如守雌涵括了守柔、静待时机、不争。 

所谓天地运行的规律，就是反。道之动就是反，道能够在事物两极对反或回返，

常不持雄节，所以不固定于一端。正因道不固执一端，所以能够利万物、损有余且

补不足。因道有其用，人便能够掌握其用而用之。若人能够掌握天地的规律而加以

运用，其必为圣人，则圣人之道即天道，圣人一言一行无不合乎天道的规律。如<

姓争>所言：“明明至微，时反以为机。天道还于人，反为之客……静不衰，时静不静，

国家不定。可作不作，天稽环周，人反为之客。”（魏启鹏，2004:144）能够明白德

明之理，掌握往返运行的天地运行的规律，天道则为客，人则占据主动权。反之，

静作不得时，国家则不能安定，人则居于客位，天道占据主动。所以了解天地运行

的规律，能够顺道便可以从天道中获利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8
 《老子》第二十五章：“吾不知其名，字之曰道，强为之名曰大。”摘自朱谦之（1984），《老

子校释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页 101。 
39
 <道原>：“一者其号也，虚其舍也，无为其素也，和其用也。”摘自魏启鹏（2004），《马王堆汉

墓帛书《黄帝书》笺证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页 24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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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地的运行规律称之为道，使万物合乎大道则谓之德。道的作用即是使万物有

德。圣人有德则使万物能够恢复其本来应顺承的道。上古之时，大道能够正常地运

行，万事万物按照其本来的规律运作。如今大道不能够正常地运行，万事万物的运

作被干扰，所以圣人则需要有德以治世，使其恢复正常运作规律，使之有德。所以

《老子》第三十八章又言：“上德不德，是以有德；下德不失德，是以无德。”（朱

谦之，1984：150）即至上的德是世间不需有圣人之德，是以天地有德。而其次则

是有圣人之德，这是因为天地无德的缘故。天地本身能德泽万物，则不需有圣人，

所以绝圣弃智才是天地的原貌。 

黄老思想的存在是为了在天地失序之时，使圣人出现来德泽万物。一言以蔽之，

黄老思想的存在是为了使人们适应大道隐没之时。因世人不明于道，所以立刑名之

法使人遵守。守雌是目的，刑名则是方法。若能够最终达到目的，则能够“得意忘

形”，意即为人如果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合乎天地的规律，则不需刑名之学的约束。

世人若明于道，则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亦无需再立。 

最后总结笔者撰写此论文之心得，笔者在研究中将道、道法和顺道之间的关系

理解为道法即用道的方法，而顺道则是用道之法的核心。顺道以刑名，即道法作为

准则，以守雌作为中心思想。道体是柔弱的，守雌的思想就是为了契合道的特质，

所以守雌是形而上的道，而刑名是形而下的器。刑名之学是承载守雌思想的道器，

用来体现顺道所需的准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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